附件2

广西集采药品“三进”供应保障承诺书

（企业版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：

作为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企业，我方在充分理解广西集采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、进民营医疗机构、进零售药店工作（以下简称集采药品“三进”）相关政策后，自愿申请参加并承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履行保质保量保供等相关义务，按照集采中选价格供应意向参加药品（详见附表），并积极配合集采药品“三进”机构做好协议签订、供需对接等工作，加强对配送企业的供货监管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。

如我方在药品购销中存在违背已承诺事项的情况，我方愿意接受医保部门作出的取消我方集采药品“三进”资格、将相应药品品种调出《广西集采药品“三进”药品清单》等处置措施。

附表：参加广西集采药品“三进”产品明细表

承诺方：     （企业公章）

联系人及电话：  
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月  日

附表

参加广西集采药品“三进”产品明细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药品统一编码
	产品名称
	剂型
	规格
	转换比
	最小制剂单位
	最小包装单位
	包装材质
	生产企业
	申报企业
	中选价

（元）
	批准文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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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